
甬农发〔2026〕36号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6年宁波市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巩固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农业农村局，前湾新区社管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2026年秸秆工作要求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6年浙江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巩固年行动方案〉的通知》（浙农专发〔2026〕7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2026年宁波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巩固年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3 月31日

2026年宁波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巩固年

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和市委市政府关于高质量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工作部署，巩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助力绿色高效生态农业强市建设和美丽宁波全域提升，结合我市秸秆资源禀赋和工作基础，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法，聚焦秸秆资源化、无害化、高值化利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按照标本兼治、科学还田、高效离田、多元利用的工作原则，扎实开展2026年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巩固年各项工作。全市新建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7个，建成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主体5家，建成秸秆科学还田示范点5个；创建国家级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2个，迭代推广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五化”高效利用技术，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模式。确保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8%以上，离田利用率达到40%以上，其中慈溪市、余姚市秸秆离田利用率达到45%。

二、重点工作

（一）建成收储网络，闭环秸秆离田利用基础。紧扣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农事服务中心空间布局，继续按照粮食播种面积1万亩以上乡镇配套建设1个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的要求，建成以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为核心、区域性收储中心为支撑、村级临时收储点为补充的三级秸秆收储运体系。各区（县、市）要全面摸排测算秸秆资源量、现有收储点位布局、打捆转运机械保有量、作业服务覆盖面、收储转运承载力及专业机手培育情况，精准匹配离田利用目标任务，全力保障秸秆离田处置能力。

集聚产业动能，壮大秸秆综合利用主体。各区（县、市）要按照“农用为主、多元利用”原则，立足本地秸秆资源和产业发展基础，统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提质增效。要提档升级一批有机肥加工企业，做优秸秆肥料化利用，推动秸秆炭基肥、灰肥、菌肥等功能肥的开发利用。要积极利用收储中心初加工功能，将质优秸秆优先加工为效益更高的饲料产品，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比例。要结合食用菌、水稻、边坡覆绿等供给端需求优势，不断扩大秸秆作为食用菌、育秧、育苗基质等基料化利用规模。积极拓展秸秆在生物质发电、生产聚乳酸、制作板材等原料化方面的利用，不断拓展秸秆利用新路径。

聚焦科学还田，提升耕地生态保育质效。做好鄞州区稻—麦、慈溪市稻—稻和象山县稻—油3个秸秆还田监测点试验布置、土壤采集检测、农作物产量和病虫害调查等工作，为秸秆科学还田提供技术支撑。慈溪市、余姚市严格对照全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要求，结合本地主导农作物种植模式，常态化开展秸秆还田生态监测，精准测算区域主要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等核心指标，夯实科学还田数据基础。深化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大力推广秸秆高效促腐还田、原位堆腐还田、深翻还田、过腹还田、覆盖还田及稻麦（油）免耕播种等绿色还田技术，稳步扩大科学还田覆盖面，高质量建成5个秸秆科学还田示范点。

（四）创新联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径。激活散户秸秆利用内生动力，推广北仑区“秸秆换肥”、余姚市泗门镇村级统一采购小型粉碎机助力散户秸秆粉碎还田等成熟模式，通过积分兑换、秸秆售卖、务工增收等多元方式，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秸秆收集、离田利用的积极性，破解散户秸秆处置难、离田率低的痛点问题。健全利益联结共赢机制，深化推广村集体资产入股、农民入股分红、就近吸纳就业等联农带农模式，打通秸秆从“田间地头”到“生产车间”的闭环衔接，实现生态效益提升、农业产业增效、农民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三、强化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梳理总结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经验，紧扣美丽宁波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等考核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完善扶持保障政策。各区（县、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专项实施方案，明确目标、细化任务、倒排时限、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
（二）强化调度推进，严控工作进度。建立健全定期调度、常态指导、闭环督办工作机制，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加快中央和市级项目建设进度与资金拨付效率。落实专人专班负责工作推进，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梳理堵点难点问题，精准开展指导服务，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余姚市和慈溪市要科学编制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使用方案，确保项目按期完成、资金使用规范合理。

（三）强化技术支撑，破解发展难题。深化“三联三送三落实”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现场指导、政策宣讲。联动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专家、业务骨干，深入田间地头、经营主体一线，精准破解秸秆收储、还田、利用等环节技术瓶颈。规范开展秸秆资源台账调查统计、数据上报工作，确保数据真实、精准、完整。

（四）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全面梳理总结秸秆收、储、运、用全链条闭环管理典型做法与成功经验，选树一批秸秆绿色化、高值化利用标杆主体，打造一批省级、市级标志性成果。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各类宣传平台，采用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宣传方式，全方位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技术与典型案例，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共同参与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氛围。

附件：2026年秸秆综合利用巩固行动任务分解表

附件

2026年秸秆综合利用巩固行动任务分解表

	设区市
	新建市级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个）
	建成秸秆利用主体（个）
	科学还田示范点（个）
	秸秆离田利用率（%）

	全市
	7
	5
	5
	≥40

	海曙
	1
	1
	
	40

	江北
	
	
	1
	40

	镇海
	
	
	
	40

	北仑
	1
	1
	
	40

	鄞州
	
	
	1
	40

	奉化
	
	
	
	40

	余姚
	3
	3
	1
	45

	慈溪
	1
	
	1
	45

	宁海
	1
	
	
	40

	象山
	
	
	1
	40

	前湾

新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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